「看全運拿獎品」～100年全運創意方案實施計畫
1、 目的：擴大民眾對100年全運之關注層面及參與程度。
2、 實施期程：100年10月21日至10月27日各場館賽事舉辦期               間。
3、 蓋戳印之地點：各比賽場館服務台。
4、 參加對象：全國民眾。
5、 活動方法：
（1） 由承辦單位（服務組）印製參觀卡100000張，分送本縣各國      中小及各場館服務台，讓有意願之學生及民眾索取，索完為止。
（2） 參加者於參觀卡上，蓋滿5個不同場館之標誌印章，並填妥相      關資料後，投進服務台之摸彩箱，即可參加摸彩。
（三）摸彩細項，將公告於「100年全運官網」。
六、摸彩：於100年10月30日（星期日）上午10時於彰化縣政府          一樓中庭舉行，並聘請律師做見證，中獎名單將公告於「100年全運官網」。中獎者將依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之規定辦理扣繳。
七、經費概算：請彰化縣政府補助。
八、本方案報請彰化縣政府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